
CEPF 小项目最终项目完工报告 
 

I. 基本信息 
 
组织法定名称: 四川王朗自然国家级保护区监测巡护及反偷猎工作小组 
 
项目名称 (以合同中的名称为准):  
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反偷猎 及反非法采集项目 
项目实施的合作伙伴:   
平武县白马乡、林业公安科、武警中队，九寨沟县勿角乡、马家乡、勿角自然保护区，松

潘县黄龙乡、黄龙自然保护区 
项目时间 (以合同中注明的时间为准):  
2004 年 5 月 30 日－2005 年 5 月 30 日 
报告日期 (月/年): 
2005 年 7 月 7 日 
 

II. 开场白 
 

由 CEPF 支持的王朗保护区反偷猎及非法采集项目，通过对王朗保护区内非

法采集和偷猎进行打击，对周边社区进行中草药及野生动物贸易进行调查，对反

偷猎工作小组成员进行反偷猎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一方面有效打击了偷猎和采集

等非法活动，从野生动植物贸易市场链的源头进行打击。另一方面从野生动植物

贸易市场调查及培训上提高能力，增加了对社区的宣传效应，使王朗的反偷猎体

系逐渐形成，促进了保护区反偷猎、反采集、教育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

加深了对周边社区的了解，找到社区居民入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根源所在，

建立了周边保护区和社区共同开展反偷猎巡护活动的联防机制，并与九寨沟、黄

龙保护区联合开展了 3 次规模性的反偷猎反非法采集活动。 
 

III. 叙述性问题 
 
1.该项目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本项目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实施反偷猎和打击非法采集活动，减少和预防王朗

保护区内针对扭角羚、黑熊、林麝等野生动物及产品和虫草、羌活等中草药植物

利用的非法行为，促进这些关键物种的保护，提高当地社区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认识。 
 

2.在实施过程中，该项目的目标是否有变更？如果有，请具体注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内容。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项目的目标，并最终完成了项目目标。 
 

3.该项目是如何成功达到所预期的目标的？ 

为了确保反偷猎反采集项目达到预期目标，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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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由保护区派出所、治安室、监测巡护队和平武森林公安科共同组成反

偷猎工作小组，由派出所所长陈佑平任组长专人负责该项目的协调和组织

工作； 

2) 本项目开始初期在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专家的技术支持下，对王朗 1997

年至今的监测巡护数据，特别是人为干扰信息进行了整理分析，确定了反

偷猎和反采集工作打击防范、宣传教育和社区调查的重点区域。 

3) 针对打击的重点区域确定了 8 条日常巡护线路，每个月进行巡护及时掌握

偷猎和挖药的动向，并在重点季节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巡护的力度。 

4) 在与本项目同时开展的社区发展项目中，每个发展项目活动的开展均与项

目农户签订保护协议，宣传教育的同时起到监督的作用。 

5) 广泛与黄龙保护区、九寨沟保护区、勿角保护区、黄龙乡政府等合作伙伴

座谈研讨，建立开展反偷猎巡护活动的联防机制，共同开展社区的宣传教

育，为开展联合行动打下良好基础。 

6) 集中工作小组中退伍军人多的优势，在县武警中队的指导下进行培训，提

高反偷猎和反采集野外工作技能；在县森林公安科的指导下经过培训，提

高相关的法律意识和执法能力。 

7) 对周边地区广泛的调查，包括乡土信息和经济动态，了解和掌握民间传统

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习惯，经济情况变化对野生资源的影响。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是否经历过任何失望与失败？如果有，请具体注明并

解释如何解决失望和处理失败的。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历过以下问题： 

1) 保护区本身缺乏足够的监测数据分析技术力量，对人为干扰信息的分析需

要得到外界帮助，同时经验方面的内容没有系统化。因此在争取得到技术

支持的同时，收集整理了各方面信息写成了《王朗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趋

势及管理对策》一文。 

2) 由于受公安警械使用有关规定的限制，监测巡护队员在日常巡护中很难应

对突发事件。因此一方面成立由部分监测巡护队员组成的治安室，有权使

用部分警械来应对日常巡护中遇到的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在组织规模性和

有针对性的行动中，抽调王朗派出所和公安科干警参加。 

3) 在中草药调查中，工作小组遇到了部分村民的拒绝提供信息或提供虚假信

息，特别是在名贵药材（红豆杉、麝香等）调查中，根本无法得到详细、

准确的采集、销售等情况。 

4) 对于保护区内偷猎活动处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除了明文规定的极少

数名贵野生中药材有相关规定严禁采集外，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相关的法律

依据，对渉案人员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不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5) 受区域行政管辖不同的限制，一方面在王朗区内属于非法的活动而且临近

的地区不违法；另一方面周边地区人员在王朗区内进行非法活动，回到自

己的区域后王朗保护区没有执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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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详细描述您或您的组织从该项目中获得的，可与从事类似项目的其他组织分享的任

何积极或消极的经验。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总结了以下发现： 

1) 跟监测项目一样，反偷猎反采集是长期持续活动。 

2) 监测巡护信息是制定反偷猎和反采集活动方案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 

3) 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加强日常巡护，及时发现区内偷猎和挖药活动第

一手资料，结合历年的数据分析和经验总结，制定长期和短期的活动计

划。 

4) 利用社区发展项目开展中于农户签订保护协议，一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另

一方面帮助保护区进行监督。 

5) 吸收社区人员到保护区工作，共同参与项目活动的实施。 

6) 通过交流和联合行动，建立同周边保护区和乡镇的网络体系。 

7) 网络体系的建立，需要更多更广泛的交流和宣传。 

8) 团队精神在项目活动开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9) 项目活动开展过程中充分运用了 GIS、GPS、卫星电话等新技术新设备。 
 

6.请注明任何与该项目有关的后续活动。 

1) 王朗保护区监测巡护体系和保护区网络体系需要维护和完善，将设立专门

的部门，继续争取持续的资金投入，以保证反偷猎反采集活动的持续性。 

2) 加大日常监测巡护的力度，及时、准确、详细地了解偷猎、挖药等人为活

动干扰的现状； 

3) 加大同保护区及社区的交流和研讨，将保护区内的保护扩大到区域的保

护。 

4) 继续深入开展周边地区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和破坏调查，从中草药及野

生动物贸易的源头进行打击和制止。 
 

 

7.请提供任何可使 CEPF 更完整的了解该项目的信息。 

王朗保护区将提供反偷猎项目的报告、活动开展照片，以及财务报告等信

息，并在王朗网站和《四川大熊猫保护通讯》等刊物上进行宣传和分享。 
 
 

VII. 其他资金 
 
请提供曾经资助过此项目，从而帮助这个项目最终实现或者帮助确保该项目达到 CEPF 目标的其他

资助人的详细信息。 
 
资助人名称 资助类型* 金额 说明 
    
    
    
    
* 其他资助一栏需要按照以下的种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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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目共同资金（其他资助人对 CEPF 这个项目的直接费用有贡献） 
 

   
B. 补充的资金（其他资助人对与此 CEPF 项目有关的项目及其实施组织

有贡献） 
 

C. 受赠人和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其他资助人提供给贵组织或者该项目
的合作伙伴，对此 CEPF 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帮助的） 

 
D. 区域性资金或其他投资组合（其他捐赠者因为 CEPF 的投资或此项目

的成功实施而在同一地区提供的大额投资） 
 
 
 

VIII.其他评价和建议 
 
 
 

VIII. 信息分享 
 
CEPF希望增加在CEPF的受赠人、更广泛的保护组织和捐赠人团体之间的经验、教

训和成效的分享。其中的一中方式就是将每个CEPF项目的最终完成报告发布在

CEPF的网站 www.cepf.net 或者在CEPF每个月的通讯和其他交流方式中使用。请确

认您是否同意通过以上方式将您的最终项目完成报告与他人共享： 
 
V      同意 

    不同意 
 
如果同意，请填写以下内容： 
 
如需了解关于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联络： 
 
姓名：陈佑平 
通讯地址：四川省平武县龙安镇南街130号 
电话：0086－816－8825312 
传真：0086－816－8825312 
电子邮件（Email）：wanglang1965@163.com 
王朗网址：www.wanglang.com 
 

mailto:wanglang19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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